桃園縣桃園社區大學延續課程規劃討論記錄表
	原課程名稱
	
	討論日期
	

	新課程名稱
	

	授課講師
	
	班代
	

	出席者
	

	授課理念
	

	授課目標
	

	授課大綱
	

	週數
	課程主題
	課程主題內容
	目標與效益

	一
	
	
	

	二
	
	
	

	三
	
	
	

	四
	
	
	

	五
	
	
	

	六
	
	
	

	七
	
	
	

	八
	
	
	

	九
	
	
	

	十
	
	
	

	十一
	
	
	

	十二
	
	
	


記錄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講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
填表說明：1.請依1/4：3/4（4：12）或1/2：1/2（8：8）之比例原則，帶領班級同學共同討論8-12次上課主題與內容。

          2.其中仍需安排一次「社區週」活動。
